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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_9E_E6_c80_318594.htm Shibor实施准则(试行)（银

发[2006]316号 2006年9月6日）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报价

银行团构成 第三章 报价行职责 第四章 指定发布人及其职责 

第五章 工作小组的运行机制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七章 附则第

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

信息发布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中国货

币市场基准利率是根据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报出的人民币同

业拆出利率计算确定的算术平均利率，是单利、无担保、批

发性利率。该利率以位于上海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以

下简称同业拆借中心)为技术平台计算并发布，命名为“上海

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

称Shibor)。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Shibor工作小组(以下简

称工作小组)，依据本准则确定和调整报价银行团成员、监督

和管理Shibor运行、规范报价行与指定发布人行为。 第四条 

本准则适用于工作小组、报价银行团及指定发布人。第二章 

报价银行团构成 第五条 报价银行团由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组

成，成员数量由工作小组确定和调整。 第六条 报价行原则上

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资格或外汇

市场做市商资格； (二)货币市场交易活跃主体，即交易量较

大、交易连续性较好、价差较小的银行。交易量指报价行在

货币市场所有交易的总量，包括公开市场交易、同业拆借交

易、债券回购交易、现券交易、货币市场衍生品交易等； (

三)信用等级一流、享有较高声誉； (四)已建立内部收益率曲

线和内部转移定价机制； (五)通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网(www．shibor．org)等工作小组指定的媒体每年披露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的上年年度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